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列冊管理標準作業流程表 

移轄區事務所並副知稅捐機關 

（含部分他事務所轄區） 

非轄區資料 

登記機關收件(文) 

查對登記簿所有權人是否相符 1.已辦妥繼承登記 

2.已徵收移轉登記 

3.已買賣移轉登記 

4.已判決分割共有物登記 

結案 

稅捐機關 人  民 地政機關 

每年 12 月底前 土地、建物所有權人死亡資料 管理地籍、規定地價、補償地價 

1.每年 4 月 1 日起公告 3 個月。(4/1～6/30) 

2.通知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3.公告地點： 

 (1)登記機關佈告欄。 

 (2)土地所在地公所佈告欄。 

 (3)被繼承人原戶籍所在地公所佈告欄。 

 (4)被繼承人原戶籍所在地村里辦公處佈告欄。 

 (5)其他必要之適當處所。 

4.利用大眾傳播機構加強宣導民眾。 

已辦妥繼承登記者 

結案(不列入列冊管理) 

1.收件。 

2.填報 3份列冊管理單。 

3.填報 3份索引表。 

4.報縣府指定列冊管理日期。 

不予列冊管理 

1.已依法指定遺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或破產管理人。 

2.徵收補償完竣。 

已知繼承人及其住址者 未知繼承人及其住址者 

向戶政或稅捐機關查詢 

1.暫不報請列冊管理。 

2.次年 4月 1日前如仍未辦理繼承登記者。 

繼承人提出不可歸責事由： 

1.已申報賦稅尚未核定或行政救濟尚未確定或經同意分

期而尚未完稅者。 

2.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3.已申辦繼承登記，因戶籍資料不符向戶政機關更正中。 

4.因繼承訴訟尚未確定。 

5.其他不可抗力事故者。 

未列冊管理者 已列冊管理者 

結案 

連結下一頁 

不同一人免於

列冊管理 

同姓名者、住址不同 

同一人 



 

 

 

 

 

 

 

 

 

 

 

 

 

 

 

 

 

 

 

 

連結上一頁 

☆每年 1 月底填報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建物列冊管理年度統計表 1 式 4 份（函送 2 份）。 

列冊管理期間 15年 
列冊管理因標示變更，通知縣府

更正相關內容。 

列冊管理滿 15 年 

1.清查。（核對登記簿有無分割、重測、重劃、征收）   

2.填報 3 份移交一覽表。 

3.登記謄本。 

4.地籍圖謄本（建物平面圖謄本）。 

5.影印列冊管理單。 

6.列冊管理之建物係設定地上權者，應加附地上權登記謄 

  本及位置圖。 

縣府註銷列冊管理單 

抽出另外保存 

登記完畢後通知國有財產局並副知縣府註銷 

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經審查無誤 

通知國有財產局 

俟國有財產局同意辦理繼承登記函復後再辦理繼承登記 

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移交國有財產局日期、文號 

列冊管理單加註移交日期、文號 

報縣府審核 

移交國有財產局接管 

通知補正 

補正 

保存滿 15年 

銷毀 

列冊管理因標示變更通知

國有財產局更正相關內容 

報府停止列冊管理及註銷列冊管理單，並塗銷登記簿其他

登記事項欄有關列冊管理有關事項 

1.已辦竣遺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或破產管理人登記。 

2.已辦竣繼承登記。 

3.典權人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 

4.其他依法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 

5.已辦竣徵收移轉登記。 

6.重劃土地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改以現金(地價)補償者。 

7.同姓同名誤為列冊管理。 

1.指定列冊管理日期，並檢還列冊管理單、索引表各 1 份。 

2.編成專簿列管。 

3.列冊管理單加註列冊管理日期及文號。 

1.列冊管理單加註列冊管理日期及文號。 

2.登記機關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列冊管理機關、日期及文號。 


